
《民法概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法概要》

13位ISBN编号：9787301160039

10位ISBN编号：7301160038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北京大学

作者：王泽鉴

页数：60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民法概要》

前言

拙著民法研究系列丛书包括《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册）、《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民法概要》、《民法总则》、《债法原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及《民法物权》，
自2004年起曾在大陆发行简体字版，兹再配合法律发展增补资料，刊行新版，谨对读者的鼓励和支持
，表示诚挚的谢意。《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的写作期间长达二十年，旨在论述1945年以来台湾民法
实务及理论的演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促进台湾民法的发展。《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乃在建构请求权基础体系，作为学习、研究民法，处理案例的思考及论证方法。其他各书系运用法
释义学、案例研究及比较法阐述民法各编（尤其是总则、债权及物权）的基本原理、体系构造及解释
适用的问题。现行台湾民法系于1929年制定于大陆，自1945年起适用于台湾，长达六十四年，乃传统
民法的延续与发展，超过半个世纪的运作及多次的立法修正，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务案例、学说见解
及规范模式，对大陆民法的制定、解释适用，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拙著的出版能有助于增进两
岸法学交流，共为民法学的繁荣与进步而努力。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民法的教学研究，得到两岸许多法
学界同仁的指教和勉励，元照出版公司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协助、出版发行新版，认真负责，谨再致衷
心的敬意。最要感谢的是，蒙神的恩典，得在喜乐平安中从事卑微的工作，愿民法所体现的自由、平
等、人格尊严的价值理念得获更大的实践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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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概要(最新版)》为学习民法者之基本参考教材，兼作初学入门及综合复习之用。《民法概要(最
新版)》内容着重阐释民法的价值理念，分析讨论权利体系、法律行为、债之关系(尤其是契约及侵权
行为)、物权、亲属、继承等重要制度的功能，并提供若干相关统计资料，使读者能较宏观地了解攸关
个人权益及社会经济发展之私法秩序的理论架构与实际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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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泽鉴，1938年出生于台北，毕业于台湾人学法律系，获得过慕尼黑大学法学士。曾担任德国柏林自
由大学访问教授，并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澳洲墨尔本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现任台湾
大学法律系教授。专攻民法，主要著作有《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册)、《民法思维：请求权基
础理论体系》、《民法概要》、《民法总则》、《债法原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民
法物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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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民法的意义与性质  第二章  民法与私法    第一节  民法制定、民商合一与特别民法
   第二节  民法的编制体例    第三节  体系构成  第三章  民法的法源及民法的解释适用    第一节  请求权基
础的思考方法    第二节  民法的法源    第三节  民法的解释适用  第四章  台湾社会变迁、民法基本原则及
私法秩序的发展    第一节  民法与台湾社会变迁    第二节  民法与“宪法”    第三节  民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私法秩序的变动与维护第二编  民法总则  ⋯⋯第三编  债(一)：债之通则第四编  债(二)：各种
之债第五编  物权第六编  亲属第七编  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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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私有财产。即私人得依法享有不动产、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并排
除他人干涉。私有财产制度旨在实现个人自由，发展人格及维护人的尊严，并有效率地使用社会资源
。但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的必要，得以法律对财产权
加以限制。（4）过失责任。即因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而应负损害赔偿，须以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过
失为要件（第184条、第220条第l项），此亦在保障个人活动的自由，并顾及他人权益的保护。须注意
的是，在侵权行为方面，为合理分配意外事故所生的损害，民法债编修正更就商品缺陷、汽车事故、
危险工作或活动，采过失推定责任（第19l条之1、之2、之3），责任主体须证明其于防止损害的发生
，已尽相当注意，始可免责。（5）两性平等。夫妻在其婚姻、财产及子女亲权关系上居于平等地位
，不因其性别，而受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第四节 私法秩序的变动与维护民法与民事特别法共同构成私
法秩序，而私法的发展，除民法的修正及判例学说外，特别法的变迁亦值重视。民法虽采民商合一，
但基于编制体例的考量，另设公司、票据、保险、海商等单独立法（合称商事法），前已提及。民法
系以“物”为权利客体，关于“精神创造”的法律关系，另制定著作权法、专利法及商标法等加以规
定。此等法律多制定于20世纪30年代，并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多次修正。40年代时，因实施土地改革
而制定的“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实施平均地权条例等，改变了台湾所有权制度及社会政治经济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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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概要(最新版)》：民法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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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整套书的体系完全与国内不同
2、王老先生的书很好，值得一读
3、属于一本非常经典的著作，想学好《民法》必读的书籍之一。
4、读德国的图书比较困难，毕竟虽然翻译过来，但表达方式上还是给我们的阅读造成一定困难，但
是读这本书就不一样了，毕竟来自台湾，虽然讲述上有些白话文，多了些之乎者也，还是比较容易理
解的，而且毕竟是大师写的书，书上的例子非常生动，很有助于理解，非常推荐
5、当当打了折后省了十五块呐  书还很正
6、王泽鉴老师的经典著作，正版
7、书本包装得很好~~书面都没有破损~~是正版~~也很便宜~！
8、脉络清晰，受益匪浅。
9、大家作品，深入研究中⋯
10、经典之作，常读常新！
11、应该不错，不过没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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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民法概要》的笔记-第73页

        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发生不当得利请求权。在物权行为具有同一瑕疵同为无效或
被撤销时，则发生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前者为债权请求权，后者为物权请求权，有不同的要件及效果
。

2、《民法概要》的笔记-第360页

        保证人于向债权人代偿后，究行使求偿权或代位权，得自由选择。其行使代位权时须适用原债权
的消灭时效，较为不利，其优点系取得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债权、担保物权，及其他从权利。此项权
利的转移，系本于法律的规定，而非由于法律行为，故关于担保物权的取得，不受第758条所定须经登
记始生效力的限制。

3、《民法概要》的笔记-第18页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须对法律的概念加以解释。法律解释乃法律适用上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
所谓法律人的修养，多取决于其解释法律及论证说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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